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人員資格
審認原則

心理健康司第4科

113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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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人力
類別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10月底

核定
人數

進用
人數

進用
率

離職
率

核定
人數

進用
人數

進用
率

離職
率

核定
人數

進用
人數

進用
率

離職
率

核定
人數

進用
人數

進用
率

離職
率

心衛
中心

24 11 45.8 0.00 296 183 61.8 14.9 516 284 55 15.3

心衛
社工

283 204 72.1 20.6 279 239 85.7 9.8 329 282 85.7 14.0 375 283 75 12.5

關懷
訪視員

216 513 470 91.6 20.3 795 610 77 12.9

處遇
社工

88 72 81.8 17.2 90 81 90.0 15.6 129 119 92.3 16.7 159 135 85 10.1

藥癮
個管

638 598 93.7 12.5 698 628 90 13.1

合計 371 276 74.4 19.8 393 331 84.2 11.0 1,905 1,652 86.7 15.7 2,543 1,940 76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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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人員進用及離職
情形－按人員類別(109年至112年10月底)

• 至112年10月底，策略三心理衛生人員整體進用率76.3%，離職率13.0%。

• 進用人數：關訪員由110年216人成長至610人，增加394人(+182%)最多。

• 進用率：心衛中心人員進用率55%最低、離職率15.3%最高。



衛生福利部

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人力進用
(110-113.6)

• 策略三及策略四心理衛生人力：112年進用2,085人，進用率82.0%，較111年增加433人(+26.2%)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進用322人，進用率62.4%，較111年增加139人(+76.0%)。

–心理衛生社工(含督導)進用291人，進用率77.6%，較111年增加9人(+3.2%)。

–112年10月底，心理衛生社工離職率(12.5%)，較111年底(14.0%)下降。

–關懷訪視員(含督導)進用679人，進用率85.4%，較111年增加209人(+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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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類別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衛生社工及

督導
社區關懷訪視員及

督導
自殺關懷訪視員及

督導
處遇個管社工及

督導
藥癮個案管理員及

督導
合計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核定
人數
(人)

進用
人數
(人)

進用
率

(%)
110年 24 11 45.8 279 239 85.7 90 81 90.0 393 331 84.2 
111年 296 183 61.8 329 282 85.7 382 335 87.7 131 135 103.1 129 119 92.2 638 598 93.7 1,905 1,652 86.7 
112年 516 322 62.4 375 291 77.6 596 507 85.1 199 172 86.4 159 144 90.6 698 649 93.0 2,543 2,085 82.0 

112年底
末三名縣
市(進用率

%)

苗栗縣（22.7）
花蓮縣（27.3）
連江縣（28.6）

連江縣（0.0）
新北市（24.3）
嘉義縣（50.0）
澎湖縣（50.0）
金門縣（50.0）

臺北市（52.0）
彰化縣（52.5）
臺南市（58.9）

花蓮縣（60.0）
新竹市（75.0）
雲林縣（80.0）

金門縣（50.0）
嘉義縣（64.5）
臺北市（78.1）

連江縣（50.0）
花蓮縣（59.1）
嘉義縣（60.7）

113年6月 593 332 56.0 392 292 74.5 796 554 69.6 245 191 78.0 159 130 81.8 755 659 87.3 2,940 2,158 73.4
113年6月
底末三名
縣市(進用
率%)

苗栗縣（22.7）
彰化縣（27.3）
花蓮縣（27.3）

連江縣（0.0）
新北市（25.7）
澎湖縣（50.0）
金門縣（50.0）

彰化縣（49.2）
桃園市（58.1）
臺南市（62.2）

嘉義縣（40.0）
金門縣（50.0）
南投縣（60.0）
基隆市（60.0）

嘉義縣（71.0）
嘉義市（77.8）
臺北市（79.7）

連江縣（50.0）
彰化縣（54.2）
花蓮縣（61.8）



衛生福利部

4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醫事人員進用情形(112年12月及113年6月)

時間 項目 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 職能治療師 護理師

112.12.31

進用數(人)／
核定數(人)

10／93 51／93 29／48 78／93

進用率(%) 10.75 54.84 60.42 83.87

113.6.30

進用數(人)／
核定數(人)

13／107 45／107 29／55 87／107

進用率(%) 12.15 42.06 52.73 81.31

•至113年6月底進用率：護理師81.31%最高，臨床心理師最
低12.15%。



衛生福利部

• 核定本規定：

• 函釋規定：113年5月29日以衛部心字第1131760906號函
–心衛社工符合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規定，同意在地方政府提供
充足督導與支持，及從事案件內容相較單純前提下，比照一般性社
工以6等2階（支薪標準：296薪點）先予聘用，任用滿1年後，再
循心衛社工支薪標準及工作內容辦理。

–碩士以上學歷、或領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得比照前述規定，以6
等3階（支薪標準：312薪點）先予聘用，任用滿1年後，再循心衛
社工支薪標準及工作內容辦理。 5

資格 工作經驗 支薪標準 薪點

符合考試規
則第5條
應考資格

並具社福或心衛直接服務工作經驗1年 6等3階-7等7階 312-424

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並具社福
或心衛直接服務工作經驗1年

6等4階-7等7階 328-424

領有社會
工作師證書

並具社福或心衛直接服務工作經驗1年 6等4階-8等5階 328-440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人員進用資格修正
－心理衛生社工



衛生福利部

• 核定本規定：

• 函釋規定：113年5月29日以衛部心字第1131760906號函
–工作經驗2年，得含實習經驗1年或關訪員年資每2年折抵1年計。
–領有心理師／職能治療師／護理師證書，但無工作經驗者，同意在
地方政府提供充足督導與支持下，以6等4階、支薪標準328薪點先
予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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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 工作經驗 支薪標準 薪點

心理師／職能
治療師／護理師

領有心理師／職能
治療師／護理師證書

並具心理師執業
／精神醫療相關
工作經驗2年

6等5階-
7等7階

344-424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人員進用資格修正
－心衛中心醫事人員



衛生福利部
• 離島縣市(澎湖縣、金門縣及連江縣)：
–心衛中心人力由11人調整為5人，醫事人員(心理、職治、護理)及
心輔員各減為１人；另執秘及督導人力，併為執秘或督導1人 。

–聘用資格條件得以專案方式函報本部認定。

• 非離島縣市：
–心衛中心人力調整為9至11人，心理師可3至4人(臨心及諮心，至
少1人)、護理可1至2人。

執秘 督導 心輔員 臨心 諮心 職治 護理 合計

核定本規定 1 1 2 2 2 1 2 11

113/5/15修正 1 1 2 3至4 1 1至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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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心理衛生人力配置調整

執秘 督導 心輔員 臨心 諮心 職治 護理 合計

核定本規定 1 1 2 2 2 1 2 11

113/5/15修正 1 0 1 1 1 1 5

依據113年5月15日院臺衛字第1135009691號函：「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修正



衛生福利部

8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調整情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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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調整前後進用情形比較

113/5進用率 調整後進用率

• 調整後心衛中心人進用率上升至58%(+2%) ，心理師減列

18人，護理師減列1人、執秘減列1人

• 心理師調降計8縣市，合計減
列18人
 新北(-6)
 苗栗、南投、雲林、嘉縣

、花蓮(-2 )
 臺東、連江(-1)

• 護理師調降計1縣市，減列1
人
 臺東(-1)

• 執秘減列1人
 連江(-1)

依據113年5月15日院臺衛字第1135009691號函



衛生福利部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人員調整情形2
-心理師

9

• 諮心由107名上升至121名(+14)，臨心由107下降至75名(-32)

縣市
中心
數

諮、臨心
調整

下修 修正後人數

諮心 臨心 諮心 臨心 諮心 臨心
新北市 6 -6 12 6
臺北市 5 +5 -5 15 5
桃園市 4 8 8
臺中市 5 10 10
臺南市 4 +4 -4 12 4
高雄市 5 10 10
6都小
計

29 +9 -9 0 -6 67 43

澎湖縣 1 1 1
金門縣 1 1 1
連江縣 1 -1 1 0
離島小
計

3 0 0 0 -1 3 2

• 臨心減列32人：
 下修18人：新北-6、苗栗-2、南投-2、雲林

-2、嘉縣-2、花蓮-2、臺東-1 、連江-1
 調整至諮心14人：臺北5、臺南4、宜蘭2、

屏東2、臺東1

縣市
中心
數

諮、臨心
調整

下修 修正後人數

諮心 臨心 諮心 臨心 諮心 臨心
宜蘭縣 2 +2 -2 6 2
新竹縣 2 4 4
苗栗縣 2 -2 4 2
彰化縣 2 4 4
南投縣 2 -2 4 2
雲林縣 2 -2 4 2
嘉義縣 2 -2 4 2
屏東縣 2 +2 -2 6 2
臺東縣 2 +1 -1 -1 5 2
花蓮縣 2 -2 4 2
基隆市 1 2 2
新竹市 1 2 2
嘉義市 1 2 2
非6都
小計

23 +5 -5 0 -11 51 30

合計 55 +14 -14 0 -18 121 75



衛生福利部

醫事人員調整-地方政府回饋

• 計桃園市、嘉義縣、彰化縣、花蓮縣等縣市，已將進用資
格修正於徵才公告

– 符合資格者增加，投件數上升，選擇更多

– 提升人員進用率

– 增加各職類人員轉任管道（如具專業證書關訪員，可轉
任職心理師、護理師、心衛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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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

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少年輔導委員會 矯正機關 學生輔導中心

任用資格
領有心理師證書及
心理師執業工作經
驗2年以上

領有心理師證書 領有心理師證書 領有心理師證書

支薪標準
下限 6等5階(344薪點) 6等3階(312薪點) 7等1階(328薪點) 6等4階(328薪點)

上限 7等7階(424薪點) 7等7階(424薪點) 7等7階(424薪點) 7等7階(424薪點)

薪點折合率 135元／點 135元／點 129.7元／點 135元／點

津貼(元) 700 700
4,500、4,000

3,000
-

每月薪資(元) 47,140 42,820 45,542〜47,042 44,280

任用資格
均調整為
工作經驗

2年

每月薪資
(元)

47,140 47,140 49,692〜51,192 48,600

薪資比較
(元)

- - +2,552〜+4,052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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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聘用心理師薪資一覽表

•任用資格均調整為工作經驗2年，社安網計畫薪資不具吸引力
(矯正機關>學生輔導中心>社安網計畫)



衛生福利部

• 核定本規定：

• 函釋規定：本部111年7月27日衛部護字第1111460768號函

–社福直接服務工作經驗，得含家防中心實習或擔任兼任助理經驗。

–符合考試規則第5條應考資格或領有社會工作師證書者，同意在地
方政府提供充足督導與支持，及從事保護性工作比重較低、服務案
件相較單純前提下，比照一般性社工支薪標準296薪點、薪點折合
率135元先予聘用，任用滿1年後，再以保護性社工支薪標準及工
作內容辦理。 13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保護性社工進用資格修正

資格 工作經驗 支薪標準 薪點

符合考試規則
第5條應考資格

並具社福直接服務工作經驗1年 6等3階-7等7階 312-424

社工相關系所碩士以上學歷，
並具社福直接服務工作經驗1年

6等4階-7等7階 328-424

領有
社會工作師證書

並具社福直接服務工作經驗1年 6等4階-8等5階 328-440


